
荷蘭時代
的臺灣

建立統治權

興建熱蘭遮城+烏特列支堡

赤崁-普羅文蒂亞～15匹布

臺灣長官：宋克......揆一

轉口貿易

1633以後鄭芝龍控制海上貿易--->
荷蘭貿易進入黃金時期

將中國生絲、孟加拉絲輸入日本

鹿皮貿易
護身衣、防寒、刀筒、外套

1633～1660年--1638年15萬張最高

滿清入關-->轉向島內開發--->蔗
糖產量提高：1650年352萬斤

漢人活動

經濟
生產

捕烏魚（12~2月）：領執照 + 什一稅

鼓勵移民農耕
自澎湖引進牛隻

王田制度

狩獵：狩獵許可證

稅金與       
郭懷一事件

人頭稅：0.25里爾/月-->0.5里爾/月

1652. 5000人被殺（當時約1.5萬漢人）

築「普羅民遮城」

漢人不滿---->鄭成功

原住民政策

1635～38爭討麻豆社、蕭壟社、小琉球、華武壠社

傳播基督教

1636.尤紐斯-設立學校for新港社

1939.新港社1047人受洗率100％

新港文書

地方會議

長老（村長）進行自治

北部、南部、淡水、卑南

每年召開一次地方會議

1644年起戶口登記：246村，68657人（1647年）

對抗西班牙

建立統治

1626.5.11經過聖地牙哥（三貂角）

1626.5.16 社寮島（和平島）築聖薩爾瓦多城

1628.淡水--聖多明哥城（紅毛城）

統治觀念轉變

制衡荷蘭，減輕臺灣對馬尼拉的威脅

打開貿易網--->華、日

日本鎖國、鄭芝龍控制台海--->give up

1635.呂宋叛亂，無暇臺灣

荷蘭vs.西班牙1642.8.21～8.26：690人vs百人

遺留痕跡

農作物：番檨（芒果）、釋迦、番茄、荷蘭豆？

黏劑（水泥）：糯米 + 蚵殼灰 + 糖漿

史跡：彰化王田、新港文書


